
一、技术侦查措施概述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改

革的不断加快与深入，刑事犯罪的总量不断攀升，

并呈现出隐蔽化和智能化的趋势，特别是在毒品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职务犯罪等中表现得尤为突

出。这一趋势之下，侦查机关运用和发展了以技术

侦查为代表的针对性措施，在应对犯罪升级和打破

侦查僵局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认

为，技术侦查措施是指“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根据有

关法律授权，专业侦查机关在经过特别审批后运用

特定技术手段发现犯罪线索、收集证据、查明犯罪

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秘密侦查措施”[1]p250，这些

措施主要包括“麦克风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

秘密拍照或录音、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2]p131。

纵观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正以前我国法制层

面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主要见于一些部门的

内部文件或通知中。1980年，公安部在当年下发的

第99号文件《关于在侦查破案中充分运用各种技术

手段的通知》中指出：为了加强同重大刑事犯罪分

子的斗争，这些技侦手段，按规定的手续批准，可以

用于刑事侦查活动。1984年，全国刑侦工作会议就

技术侦查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

管理，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办法，邮检和固定

阵地的侦听、监视仍由侦查技术机构负责；流动的

麦侦、话侦、监视、密取等手段，由侦查部门掌握使

用①。由此可知，我国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最

初出现在部门文件当中，明确公安机关在侦办重大

刑事案件中可以使用技侦手段。此后，我国于1993

年和1995年分别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

法》，对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手段

做出了原则性规定②。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文件、法

律法规以及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都没有对什么

是技术侦查措施及其范围、审批程序等作出规定。

同时，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能否使用技

术侦查措施也无从得知。

为了加强同职务犯罪作斗争，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在1989年颁布实施了《关于公安机关协

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

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规定：对经

济犯罪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

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

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

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

关协助使用③。至此，依据此《通知》，我国检察机关

在查办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可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

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由这样一些规范可以看出，我

国对于技术侦查的规定不仅规格低，而且过于原则

化，“使得技术侦查的法律规范与侦查实践的需要

极不相称，有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法律规制”[3]p128。

针对本文所论的检察机关而言，其所侦查的职

务犯罪，尤其是“一对一”的贿赂犯罪，案件发现难，

调查取证难，难有值得勘查的犯罪现场；具有非常

高的智能性与隐蔽性；犯罪分子在案前往往积极谋

划、预谋犯罪，在案中相互掩护、狡猾回避，在案后

毁赃灭迹、订立攻守同盟。一系列的反侦查行为

都给侦查破案造成了严重阻碍。随着法治意识的

不断增强，检察机关的证据观不断提升，认识到科

学证据是“打击高智商、高智能犯罪的必要武器，

也是拓展案件证明渠道、加强案件可采性的有力

保障”[4]p141，“只有充分掌握和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以

及科技侦查、司法鉴定等技术手段，才能适应同犯

罪作斗争的需要”[5]p1。再则，从域外制度与实践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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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考察，《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明确规定，

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应允许其主管机关在

其领域内……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

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基于此，检察机

关在侦查模式上开始逐步实现由“言词中心”型侦

查向“实证中心”型侦查的转变，对科学证据的依赖

大大增加。在这一过程当中，技术侦查措施对检察

机关的案件侦破工作毫无疑问将会起到非常大的

促进作用。

正是考虑到实践的需要以及法律的规制，2012

年3月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技术侦查措施正式

予以明确。《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二款规定：“人

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

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

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

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

关机关执行。”据此可知，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

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并将技术侦查措施的

决定权与执行权进行了分离；检察机关只拥有技术

侦查措施的决定权，而无执行权。

二、检察机关技侦措施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

所产生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

决定权与执行权进行分离，这样的规定不仅有违检

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宪法与法律依据，而且势

必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检察机关技侦措施效能减弱，

甚至导致检察机关技侦措施根本不可用的尴尬局

面。

（一）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难以体现

检察权是依法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全体公民遵守宪法

和法律的权力，是国家维护法律统一和保障法律正

确实施的一种特殊权力，是国家权力结构中一个重

要、独立的组成部分④。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法定

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我国《宪

法》第131条、《刑事诉讼法》第5条和《人民检察院

组织法》第9条均对“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

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布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更是指出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检察权⑤。作为一项宪法原则，人民检察院独立行

使检察权，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

检察权作为检察机关特有的一种权能，主要包

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二是批

准或决定逮捕权；三是公诉权；四是对刑事诉讼、民

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权；五是法律赋予的

其他职权⑥。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

组成之一，是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有关职能

管辖的规定对其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

权力。相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理应贯彻独立行使

的原则，需要独立性保障，即职务犯罪侦查权只能

由人民检察院行使，不得委托、转让和放弃。应当

说，这也是职务犯罪侦查实践的应然要求。“对刑事

嫌疑对象行使侦查、追诉权，尤其是对那些握有重

要政治与经济资源的人物和团体，对那些具有一定

的政治和社会敏感性的对象，如果没有一种受到一

定法制保障的依法‘特立独行’的精神，那只会屈从

于权力（政治或经济的）而放弃职守”[6]p6。基于此，

《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

与执行权进行分离，并将技侦措施交由“有关机关”

执行，有违反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原则之嫌

疑，使检察机关在技侦措施的使用上难以独立。

（二）侦查对象的特殊性使得技侦手段的效用降低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贪污

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

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

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

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

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

查。”根据此条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检察机关侦查的

对象往往是“具有职务犯罪嫌疑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

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共犯”[7]p5，具有非常强的特殊

性，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却占到了相当比例⑦。换句

话说，检察机关的侦查行为“既关系公益，又涉及私

利，因此，可能引起一系列社会反应，某些社会力量

甚至有权势者可能企图干预侦查追究活动”[8]p4。具

体而言，侦查对象的特殊性往往在以下几个方面对

技侦措施的效用造成影响。

1.让公安机关进行“自查”勉为其难。近年来，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呈现出高发

与多发的态势，而在侦办此类案件时又由公安机关

来执行技术侦查措施，从外部构造上来看就形成了

一种“自我追诉”的情形，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

不排除可能发生“内松外严”的可能，从而影响其效

果，甚至最后架空检察机关的技侦措施。

2.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公安机关是典型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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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行政机关上命下从的机制属性往往使其难

以避免来自上级或者其他行政机关的影响与干

涉。换言之，公安机关在履行侦查职能的同时，也

是隶属于政府的行政机构，而检察机关侦查的对象

往往就是手握相当权力的政府官员，这些官员社会

阅历丰富，社会关系网错综复杂，极易对公安机关

形成干扰，同时也使得检察机关技侦措施的保密性

大大降低，影响技侦措施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

决策层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也注意到，“司法机

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易受地方保护主

义的干扰，影响法制统一，损害司法权威”[9]p6，并开

始逐步“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

管理”[10]p6。据此，较之在人财物方面逐渐脱离地方

的检察机关，仍要受制于地方的公安机关显然更容

易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

（三）公安机关超负荷运转使得执行乏力

近年来，随着各项社会事业的飞速发展，公安

机关人员的编制和配备长期处于紧缺状态，这已成

为制约公安工作的瓶颈问题。加之公安工作的特

殊性，往往具有危险、被动和连续等特点，给广大公

安机关工作人员的生理和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压

力。就全国范围来看，公安工作实际处于一种超负

荷运转的状态。且这一状态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

解决的。由于警力的严重不足，“八加六”、“五加

二”、“白加黑”已成为各地公安机关工作的常态⑧。

基于上述情况，再将检察机关的技侦措施交由

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是否会产生力不

从心的状况，是否会尽职尽责执行该措施以满足检

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需要，其可行性与效果不容乐

观。对此，检察机关在过去多年适用《通知》与公安

机关商请适用技侦措施的实际效果，就已足够说明

问题，即两机关间配合机制不够畅通，执行效率低

下，办案效果不甚理想⑨。换言之，公安机关本身的

的超负荷运转极其自身的技术侦查任务已经非常

繁重，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要求势必被摆到从属地

位。

三、对于几种观点的分析
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

查的执行权，以保证检察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

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理论认为

不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执行权。笔者针

对几种观点进行分析并阐发自己的观点，以作回

应。

（一）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否应独立行使

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与检察权无

关，谈不上所谓的“独立行使”。对此，从制度渊源上

来看，“检察官制度发源于14世纪的法国，现代意义的

检察官制诞生于法国大革命，被称为‘革命之子’，正

式建立于1808年的《拿破仑治罪法典》”[11]p39。法国

是典型的大陆法国家，“检察机构属于法定的侦

查机构，司法警察一般被认为是检察机构的助

手”[12]p285，即在侦查主体上实行检主警辅的制度，检

察官处于侦查的主导地位，司法警察只是行使侦查

辅助的职能⑩。同时，检主警辅这一侦查主体特征

在当下的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很好的体

现，侦查权毫无疑问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再则，

无论是从我国当下刑事诉讼与检察的理论还是实

践来看，检察机关既是侦查机关，又是公诉机关，同

时还是法律监督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毫无疑问

是检察权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此，检察机关侦查

权的行使同理应当遵循“独立行使”的原则，言及

“侦查权与检察权无关，无需‘独立行使’”实有不

妥。

同时，此论的观点还认为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

相应事务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的状况较为常见，

且并未影响到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诚然，实

践中如拘留、逮捕以及通缉等，决定权在检察机关，

而由公安机关负责具体执行。但是，应当说，拘留、

逮捕以及通缉等措施与技侦措施存在本质上的差

异。拘留、逮捕以及通缉等措施一般来说不存在技

术上的问题，甚至不用区分犯罪种类，且不需要过

多考虑侦查策略等的使用。相反，技侦措施谋略性

强，技术含量高，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刑事侦查活动

的有机结合，且针对不同种类犯罪所实施的侧重点

与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具体执行主体的考虑

上应与其他措施存在区别。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依法独立行使检察

权原则的含义是检察权的行使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重在强调‘不被干涉’”。对

此，如前文所论，检察机关在过去多年适用《通知》

与公安机关商请适用技侦措施的实际效果不甚理

想。而这样一种不甚理想的效果，相当程度上就是

技术侦查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造成的。换言之，

因制度层面对技术侦查执行权的规定，检察机关技

术侦查权的行使受到了不当“干涉”。

（二）检察机关拥有技侦执行权是否属于重复建设

另一种观点从经济分析法学的角度出发，认为

应减少法律实施过程中的资源耗费，节约司法成

本，以提升侦查效益。进而提出，在公安机关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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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关同时设立技术侦查执行部门会造成重复建

制和资源浪费。应当说，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的理

论基石，即波斯纳（R. Posner）的经济分析法学观点
。但是，如前文所述，公安机关的超负荷运转势必

导致其对检察机关技侦措施执行的乏力。从现实

的角度出发，公安机关在执行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

措施时，其积极性如何也是一个相当值得考量的问

题。加之职务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之间存在明显

差异，在技侦措施使用的方式与侧重点上也存在不

同。再则，将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措施交由公安机

关执行，对技术侦查的使用人为的设置一道障碍，

势必导致审批环节繁多、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

冗长，必然耗费更多的时间与资源。更为重要的

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基于前期侦查的亲历性，对

于案件相关信息的把握具有敏锐性，而公安机关工

作人员在接受案件以后，至多通过书面或口头了解

案情，对案件把握不深，遑论检察机关侦查人员的

侦查意图与策略等，造成“很难把握哪些信息应及

时收集和反馈给检察机关，时常出现有些重要和关

键的信息没有被收集或沟通不及时，从而失去取得

证据的最佳时机等工作脱节现象”[13]p37。此外，犯罪

侦查的紧迫性与时效性势必使得因以上审批、启动

等环节而贻误战机，甚至泄露案情，造成不可逆的

损失。因此，从更为深入的分析来看，检察机关建

立自己的技术侦查执行部门更加符合经济分析法

学的观点，更能提升职务犯罪侦查的效率。

（三）公安机关是否能对检察机关形成侦查监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检察机关技术侦查

决定权与执行权的分离，可以加强对检察机关技术

侦查权的监督。权力的运行需要监督，这样一种理

论出发点没有疑问。但通过公安机关的执行权来

监督检察机关的技侦措施这样一种“监督体制”似

乎存在一种法理与逻辑上的矛盾。在我国的刑事

司法理论与实践中，检察机关扮演的是一种法律监

督者的身份，而侦查监督则是其法律监督职能中极

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一理论试图将检察机关视为

被监督的对象，而将公安机关视为监督者，实有颠

倒诉讼职能与理论逻辑之嫌。我国宪法与刑事诉

讼法虽然规定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但其中的“互相制约”也应当

是基于“分工负责”后的相互制约，而不应当是在混

同了诉讼职能过后的“互相制约”。换言之，检察机

关的监督职能应具有单向性。再则，按照此论的逻

辑进行推演，检察机关需要将技侦措施的执行权交

由公安机关以便接受监督，那么公安机关或者国家

安全机关是否应当将自己的技侦执行权交由检察

机关亦或其他机关以接受监督？此逻辑显然难经

推敲。基于此，针对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的监督确

实需要确立与加强，但不应是以此种方式展开，应

当另辟合符法理合符逻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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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 on the Power of Execution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of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CHEN Cheng1, WU Chang-h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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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ople’s Procuratorial of Xichang, Xichang, Sichuan 615000)

Abstract: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

new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stipulates that the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has the power to decide whether to adopt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but no power to execute it. The divis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power of execution

violates the principal of the independence of procuratorial power, which definitly decreases the effects of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and is unfit for investigation of duty crimes. The independence of procuratorial power should be made

clear. And giving the power of execution to the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shall not fall into the range of duplicate

construction. The theory that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ization should supervis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is not supported by juridical logics.

Key words: procuratorates; technical investigation measure; execu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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